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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2402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秀芳、許智傑等 17 人，有鑑於家庭暴力案件不斷

增加，現行條文對於目睹家庭暴力現場之孩童及家庭暴力事

件中的成年受害人服務未臻完善，爰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說明： 

一、為落實目睹家暴現場之兒少扶助服務，於第一項增訂教保服務人員為責任通報人員，並於

第五項增訂教保服務機構應配合主管機關或受其委請機關（構）或團體進行訪視、調查。 

二、學校、教保服務機構及家庭教育中心之輔導人員等之在職教育課程應納入相關輔導內容，

另對於目睹家庭暴力之在學兒童及少年應施以輔導，爰增訂教育主管機關所辦理之防治家

庭暴力在職教育課程應納入學生目睹家庭暴力之辨識及輔導內容。 

三、為落實 CEDAW 第三十五號一般性建議對於相關人員實施教育，以作為防止婦女遭受性別

暴力侵害之預防性措施，爰增訂第七項規定在職教育訓練應納入性別平等課程。 

 

提案人：黃秀芳  許智傑   

連署人：蔡易餘  吳思瑤  洪申翰  鍾佳濱  黃國書  

郭國文  蔡培慧  陳歐珀  陳秀寳  陳靜敏  

楊 曜  吳琪銘  范 雲  張廖萬堅 邱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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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

作人員、教育人員、教保服

務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

員、移民業務人員及其他執

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員，於執

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

情事，應立即通報當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至

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前項通報之方式及內

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

保密。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接獲通報後，應即行處

理，並評估有無兒童及少年

目睹家庭暴力之情事；必

要時得自行或委託其他機

關（構）、團體進行訪視、

調查。 

被害人為成年人者，除

有受家庭暴力之急迫危險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

其意願提供服務。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受其委託之機關

（構）或團體進行訪視、調

查時，得請求警察機關、醫

療（事）機構、學校、教保

服務機構、公寓大廈管理委

員會或其他相關機關（構）

協助，被請求者應予配合。 

第五十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

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

員、警察人員、移民業務人

員及其他執行家庭暴力防治

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

似家庭暴力，應立即通報當

地主管機關，至遲不得逾二

十四小時。 

前項通報之方式及內

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

予保密。 

主管機關接獲通報後，

應即行處理，並評估有無兒

童及少年目睹家庭暴力之情

事；必要時得自行或委請其

他機關（構）、團體進行訪

視、調查。 

主管機關或受其委請之

機關（構）或團體進行訪視

、調查時，得請求警察機關

、醫療（事）機構、學校、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其他

相關機關（構）協助，被請

求者應予配合。 

一、依本法第四條規定，本

法所稱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爰修正第一項

、蒂安項及第四項主管機關

之相關規定。 

二、為加強教保服務人員對於

發現目睹家庭暴力兒童之敏

感度，爰參照兒童及少年權

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規定，

於第一項增訂教保服務人員

為責任通報人員。 

三、查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通

報事件被害人案件統計自

97 年至 110 年增加高達六

成，顯見家庭暴力事件氾濫

；又被害人約八成為成年人

，考量其自我保護能力較佳

，且尊重被害人之自主性為

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之核心，

爰增訂第四項規定，明定主

管機關得依成年被害人之意

願提供服務。 

四、配合前項增訂，原第四項

移列至第五項，並增訂教保

服務機構應協助主管機關或

其委託之機關或團體進行訪

視、調查。 

第五十九條 社會行政主管機

關應辦理社會工作人員、居

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托育

人員、保育人員及其他相關

社會行政人員防治家庭暴力

第五十九條 社會行政主管機

關應辦理社會工作人員、居

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托育

人員、保育人員及其他相關

社會行政人員防治家庭暴力

一、鑑於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

少年之輔導措施係教育主管

機關權責事項，對於學校、

教保服務機構及家庭教育中

心之輔導人員等之在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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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教育。 

警政主管機關應辦理警

察人員防治家庭暴力在職教

育。 

司法院及法務部應辦理

相關司法人員防治家庭暴力

在職教育。 

衛生主管機關應辦理或

督促相關醫療團體辦理醫

護人員防治家庭暴力在職教

育。 

教育主管機關應辦理下

列事項： 

一、學校、教保服務機構及 

家庭教育中心之輔導人員

、行政人員、教師、教保

服務人員防治家庭暴力在

職教育；其在職教育課程

，應納入學生目睹家庭暴

力之辨識及輔導內容。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對目

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納

入學生輔導。 

移民主管機關應辦理移

民業務人員防治家庭暴力在

職教育。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

理防治家庭暴力在職教育訓

練，應納入性別平等課程。 

在職教育。 

警政主管機關應辦理警

察人員防治家庭暴力在職教

育。 

司法院及法務部應辦理

相關司法人員防治家庭暴力

在職教育。 

衛生主管機關應辦理

或督促相關醫療團體辦理

醫護人員防治家庭暴力在

職教育。 

教育主管機關應辦理學

校、幼兒園之輔導人員、行

政人員、教師、教保服務人

員及學生防治家庭暴力在職

教育及學校教育。 

移民主管機關應辦理移

民業務人員防治家庭暴力在

職教育。 

課程應納入相關輔導內容，

另對於目睹家庭暴力之在學

兒童及少年應施以輔導，爰

將現行第五項規定列為第一

款，並增訂後段規定教育主

管機關所辦理之防治家庭暴

力在職教育課程應納入學生

目睹家庭暴力之辨識及輔導

內容，及增訂第二款規定教

育主管機關應辦理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對目睹家庭暴力兒

童及少年納入學生輔導法第

六條所定之發展性輔導、介

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等三

級輔導工作之事項。 

二、家庭暴力案件以親密關係

暴 力 為 大 宗 ， 為 落 實

CEDAW 第三十五號一般性

建議對於相關人員實施教育

，以作為防止婦女遭受性別

暴力侵害之預防性措施，爰

增訂第七項規定在職教育訓

練應納入性別平等課程，期

透過教育及培訓促進相關人

員瞭解：(一)性別刻板印象

與偏見如何導致基於性別之

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或因性別

刻板印象與偏見導致權責機

關人員之不充分作為；(二)

家庭暴力被害婦女所承受之

創傷及其後續影響；(三)尊

重被害人隱私及其保護處置

之知情同意權等重要事項。 

三、第一項至第四項及第六項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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